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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者续签合同谨防5大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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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劳动关系自然延续
“等于续签”？

家住农村的王某高中毕业没
有考上大学 ， 到某公司做操作
工 ， 成为一名农民工 。 去年年
底， 他的劳动合同到期。 公司结
算工资后， 他就回家过年了。 年
后， 他又回到公司， 所干的活依
然， 所给的工资照旧。 一切都在
按原来的合同履行。

最近， 社会保险机构来公司
搞执法检查， 他才发现自己与公
司的劳动合同没有 “延续”， 且
没有给他缴纳工伤、 养老等各种
社会保险。

【说法】
《劳动法》 第16条规定： 建

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劳动合同。
《劳动合同法》 第10条特别强调：
“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
动合同”。 劳动合同到期， 劳动
者继续按原劳动合同的约定付出
劳动领取报酬， 应视为双方同意
以原条件继续履行原来的合同，
继续维系原来的劳动关系。

然而， 视同以原条件继续履
行原来的合同并不能代替续签劳
动合同。 因为， 双方同意以原条
件继续履行原来的合同， 继续维
系原来的劳动关系， 必须按照法
律规定续签书面劳动合同， 以合
同的形式将双方的劳动关系和权
利义务固定下来。

否则， 劳动者可能因原劳动
合同已经终止、 新劳动合同没有
订立， 使其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关
系处于一种 “模糊” 的状态。 即
使将这种关系视为事实劳动关
系， 劳动者的权益也可能得不到
有效的保证。

2.续签劳动合同条款可
“单方决定”？

吴某汽修学校毕业， 毕业后
在某汽车修理厂找到了一份工
作， 工厂与其签订了为期三年的

劳动合同 。 现劳动合同即将到
期， 厂方拿来一份打印好的续签
劳动合同通知让他签字。

吴某看完合同后， 发现合同
上的劳动强度比过去加大很多，
而工资没有提高。 吴某对此表示
疑义 ， 厂方态度却十分强硬 ：
“续签合同条款与原合同条款变
动不大， 不签字就走人 ”， “走
人无补偿”。

【说法】
劳动合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

位确立劳动关系、 明确双方权利
义务的协议。 《劳动法》 第17条
规定： “订立变更劳动合同， 应
当遵循平等协商一致的原则 ”。
劳动合同的条款， 应当由双方协
商一致， 在不违背法律法规的情
况下确定， 而不能由一方决定并
强加给另一方。 由此看来， 即使
续签的劳动合同条款沿用了原合
同条款， 也有重新协商的必要。

本案中， 由于厂方的原因不
能达成续签劳动合同的协议， 并
导致吴某离厂， 根据 《劳动合同
法》 第46条第5项规定： 除用人
单位维持或者提高劳动合同约定
条件续订劳动合同， 劳动者不同
意续订的情形外， 依照本法第44
条第1项规定终止固定期限劳动
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
付经济补偿金。 该厂应以 《劳动
合同法》 第47条规定的每满一年
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 向吴某
支付经济补偿金。

3.续签劳动合同可 “事
先约定”？

钱某和来自家乡的几个姐
妹， 在某服装厂打工已经二个年
头。 二年前， 她们在与厂方签订
劳动合同时， 厂方在劳动合同中
附有这样的条款： “如果双方在
合同期限届满的前1个月未提出
异议， 本合同在此以后二年继续
有效”， “双方未在合同到期前
提出异议的， 将视为本合同按照
原合同条件自动续签二年” ……

钱某等不知这样的条款是否
有效。 现在物价上涨， 劳动力市
场价格提高， 她们想重新签劳动
合同确定工资待遇。

【说法】
《劳动合同法 》 第 44条规

定， 劳动合同期满， 劳动合同终
止， 劳动关系终结。 建立新的劳
动合同关系， 应当签订新的劳动
合同 ， 续签就是在实施这一行
为 。 《劳动合同法 》 第17条规
定 ， 劳动合同应当具备劳动期
限、 工作内容、 工作地点、 劳动
报酬、 社会保险、 劳动保护、 劳
动条件和职业危害防护等条款。

社会在进步， 生产在发展，
劳动的条件、 劳动者的待遇也在
提高。 正如钱某等人所说， 物价
上涨 ， 劳动力市场价格不断提
高， 她们的报酬等也有所增加。
而厂方事先约定劳动合同延续，
既不合理也不合法。 如果本厂继
续留用她们， 就应当重新签订劳
动合同。

4.倒签的劳动合同有
“溯及力”？

邹某和韩某等几名大学生，
毕业后应聘到某企业当技术员。
入职后， 他们一干就是两年。 合
同到期了， 企业继续留用他们在
原岗位从事原来的工作， 却没有
与他们续签劳动合同。 就这样，
他们又干了将近一年时间。

最近， 企业要与他们补签劳
动合同。而合同的起始日期，要倒
签为一年前的原合同到期之日。

【说法】
《合同法》 第44条规定， 依

法成立的合同， 自成立时生效。
企业倒签的劳动合同没有法律上
的溯及力， 更不能免除其相应的
法律责任。

对于劳动合同签订的时间，
法律是有严格规定的。 《劳动合
同法》 第82条规定， 用人单位自
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

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的， 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
的工资。 因此， 邹某和韩某等有
权要求企业向其支付相应期间的
二倍工资。

5.续签是新合同的开始
可规定 “试用期”？

张某是某企业操作工。 中专
毕业来厂后， 他干活实在， 刻苦
好学， 厂子上新生产线， 他很快
就能适应， 是厂里不可多得的生
产骨干。 为此， 厂方和他签订了
三年期劳动合同。

合同到期， 厂方提出和他续
签劳动合同， 可劳资部门认为续
签劳动合同是一个旧合同的结
束， 一个新合同的开始。 既然是
开始， 就应当履行试用程序， 规
定试用期。 张某对此表示异议，
请求厂领导否决该意见。

【说法】
续签合同不但是一个旧合同

的结束， 一个新合同的开始， 更
重要的是旧合同的延续。 《劳动
法》 第21条规定： 劳动合同可以
约定试用期。 试用期并不是劳动
合同的必经程序 。 《劳动合同
法》 第19条规定： 同一用人单位
与 同 一 劳 动 者 只 能 约 定 一 次
试用期。

《劳动合同法 》 第 83条规
定： 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与劳
动者约定试用期的， 由劳动行政
部门责令改正； 违法约定的试用
期已经履行的， 由用人单位以劳
动者试用期满月工资为标准， 按
已经履行的超过法定试用期的期
间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

试用期是在劳动合同期限
内， 用人单位对劳动者是否合格
进行考核， 劳动者对用人单位是
否符合自己要求进行了解的期
限。 张某已在企业工作三年， 且
是厂里的生产骨干， 说明他早已
经过了 “试用”， 不应再考核再
试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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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介绍：
2016年， 百善镇某村村民廖

某的父亲去世， 未留遗嘱， 廖某
依据法定继承的相关规定分得10
万元及农村住房两间。 近日， 廖
某与妻子张某协议离婚， 但双方
因廖某所得遗产是否应当按照夫
妻共同财产予以分割产生争议，
共同到百善镇法律援助工作站进
行咨询。

法律分析：
工作人员在了解情况后向双

方解释道： 根据 《婚姻法》 第十
七条第四项的规定： 夫妻在婚姻
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
归夫妻共同所有： (四) 继承或
赠与所得的财产， 但本法第十八
条第三项规定的除外； 该法第十
八条第三项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 为夫妻一方的财产： (三)
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
妻一方的财产。

依据上述规定， 确定廖某所
得遗产是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应
当对以下两点予以界定 ： 1、 获
得遗产时间是否在夫妻关系存续

期间； 2、 遗产是否是遗嘱或者
赠 与 合 同 指 定 由 夫 或 妻 一 方
继承。

廖某的继承发生在婚姻关系
存续期间， 其父未留遗嘱， 廖某
是通过法定继承取得的遗产， 该
遗产应当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夫
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 有平等的
处理权。 因此， 廖某与张某的离
婚 协 议 中 应 当 涉 及 对 该 财 产
的处分。

听了工作人员的解释， 廖某
和张某对于继承所得遗产是否属
于夫妻共同财产的不同情况有了

进一步的认识， 最终同意合理合
法协商处分夫妻财产， 双方纠纷
得以化解。

昌平区司法局

继承所得遗产是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案例回放
李大爷与王大妈育有一

子李强。 2013年， 李强与广
西女孩张某恋爱， 双方相处
一年后准备结婚。 但李大爷
和王大妈觉得张某家在外地，
也没有一个正式工作， 因此
强烈反对二人结婚， 要求儿
子和张某分手。 李强不愿意，
双方由此产生了激烈的矛盾。

2014年， 李强不顾父母
的反对， 用自己做生意的积
蓄买了一套房与张某同居 。
李大爷与王大妈认为儿子故
意与自己作对 ， 非常愤怒 ，
在当年9月份登报声明与李强
脱离父母子女关系。 同年11
月 ， 李强与张某登记结婚 ，
婚后二人生育了一个女儿。

2017年， 李强在出差途
中不幸遭遇车祸身亡。 李大
爷与王大妈非常悲痛， 儿子
的后事处理完毕后， 老两口
向儿媳张某提出要求继承儿
子婚前购买的房产。

张某表示， 李大爷与王
大妈已与李强脱离父母子女
关系。 因此， 二老已经没有
了继承权， 拒绝了李大爷与
王大妈继承李强遗产的要求，
双方就此产生矛盾。

李强与父母之间的继承
权真的丧失了吗？

为弄清其中的法律关系，
李大爷和王大妈到西罗园司
法所进行咨询。 司法所的工
作人员找到北京市首佳公证
处， 公证员为他们进行了详
细的解答。

公证员说法
随着李强的不幸死亡 ，

他在婚前所购买的房产就由
他的婚前个人财产变成了他
的遗产。 因为李强生前没有
立下遗嘱 ， 根据 《继承法 》
相关规定， 死者的配偶、 子
女、 父母同为第一顺序的法
定继承人。

本案中， 对李强的遗产
享有继承权的人包括： 李强
的妻子张某及女儿、 李强的
父亲李大爷、 李强的母亲王
大妈。

《继承法》 第七条规定
了继承人丧失继承权的四种
情况： （一） 故意杀害被继
承人的； （二） 为争夺遗产
而杀害其他继承人的； （三）
遗弃被继承人的， 或者虐待
被继承人情节严重的； （四）
伪造 、 篡改或者销毁遗嘱 ，
情节严重的。 而李大爷与王
大妈均不存在上述行为。

李大爷与王大妈虽然登
报声明与李强脱离父母子女
关系，但是，该行为不是法定
丧失继承权的行为，也不符合
放弃继承权的法定要求，这种
声明不产生继承权消灭的法
律效力。 因此，李大爷和王大
妈有权继承其子李强的遗产。

丰台区法宣办
北京市首佳公证处

登报声明解除父子关系
会使双方丧失继承权吗？

按照法律规定， 劳动合同到期后如果继续原来的劳动关系， 必须续签劳动合同。 然而， 在这
个过程中， 时常有一些容易混淆并侵害劳动者合法权益的观念和做法。 譬如， 有的单位说 “劳动
关系自然延续等于续签合同”， 还有单位称 “续签劳动合同可事先约定”、 “续签是新合同的开始
可规定试用期”。 其实， 不是这样的。 以下5个案例， 可以帮助劳动者擦亮眼睛， 防止被用人单位
带入误区。


